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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鄞教基〔2023〕33号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年 
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意见 

 

全区各幼儿园、教辅室（中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的《“十四五”学

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教基〔2021〕8号）以及《浙

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浙

教办基〔2023〕7号）等文件精神，切实规范幼儿园招生行为，

现就做好2023年全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招生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坚持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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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发展策略，坚持规范管理，强化服务

意识，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与协调的职能，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

公益普惠、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

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二、总体要求 

坚持学前教育分级办学、属地管理原则，由区教育局统一出

台招生政策，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统筹协调安排，各教辅室（区

域教育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幼儿园负责具体实

施。 

按照“浙有善育”的要求，持续扩大公办幼儿园、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面。公办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6岁幼儿入园需求，

鼓励并统筹安排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 

三、招生对象 

户籍、家庭住宅房在鄞州区的适龄儿童或实际居住在鄞州区

的符合条件流动人口适龄子女。 

（一）年龄范围 

小班：年满 3周岁（2019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出生） 

中班：年满 4周岁（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出生） 

大班：年满 5周岁（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出生） 

（二）流动人口子女报名条件 

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园政策。2023

年秋季，持有《浙江省居住证》且居住地登记在鄞州区的适龄儿

童或者其父母具备以下两项条件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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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双方在我区有相对固定的住所，截至 2023 年 4 月

30日，已连续在我区居住 6个月及以上，无中断，且持有效《浙

江省居住证》，查验日《浙江省居住证》仍在有效期限内。 

2．父或母一方在我区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截至 2023年 4月

30 日，已按月连续参保 6 个月及以上，无中断，查验日仍然在

参保，补缴无效。 

四、时段安排 

（一）4 月 4 日在鄞州教育网公布 2023 年具有招生资质的

幼儿园名单。4月 7日前各幼儿园向社会公告招生信息。 

各幼儿园公告的内容包括：幼儿园性质、等级星级、招生年

段和班级数、报名办法、录取程序、收费项目及标准、验证所需

材料等。 

（二）4月 21日 9：00至 4月 25日 17：00报名信息登记。

小班适龄儿童网上报名，中、大班适龄儿童报名办法由教辅室（中

心）另行制定。 

（三）4月 26日至 5月 15日报名信息审核。 

（四）5月 16日至 19日预录取，各幼儿园预录取结果经教

辅室（中心）审核后及时发放。 

（五）全区幼儿园招生工作完成后，在确保办园规模和班额

均符合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幼儿园可按照《鄞州区幼儿

园举办托班的申报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提出开设托班的申

请，经批准后招收年满 2周岁（2020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出生）的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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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上报名办法 

所有申请在我区就读幼儿园小班的适龄儿童，均须进行网上

报名信息登记。流程安排和注意事项如下： 

（一）信息登记。符合鄞州区入园条件的小班适龄儿童，由

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以下简称“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市幼儿园入园、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招生系

统”（以下简称“招生管理系统”，网址：http://nb.zjzwfw.gov.cn）

进行登记操作。监护人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注册账号后，通过授权

登录招生管理系统，完成适龄儿童基本信息填写，对照报名条件

进行行政区县的选择（“鄞州区”），进入相应报名通道，并按

照身份类别，登记信息，选报幼儿园（建议使用电脑进行操作，

操作方法见招生管理系统上的《幼儿园报名操作指南》）。 

登记信息时，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只能选择填写一处房产

信息并以此作为报名的依据之一。监护人须真实填写所有注册登

记信息，如有虚假，取消录取资格。 

监护人可为适龄儿童选择 1～3 所幼儿园报名（“配套幼儿

园”或“就近幼儿园”），具体由各教辅室（中心）设置。网上

报名顺序与录取无必然联系，建议监护人尽量错峰登录招生管理

系统，根据幼儿园公告的招生信息理性选择。 

现就读托班的幼儿如需在我区就读小班，一律重新报名。 

（二）信息验证。各教辅室（中心）制定网上报名信息的验

证与确认工作总体方案，指导幼儿园公告验证方式、时间安排等

具体工作。监护人务必关注教辅室（中心）和所报幼儿园的公告

http://nb.zj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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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知，积极配合验证工作。 

（三）录取建档。预录取的适龄儿童须按照卫健部门制定的

卫生保健制度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录取；幼儿园在全国学

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幼儿信息。 

六、录取原则与顺序 

（一）录取原则 

录取工作坚持以下两项基本原则： 

1．坚持“住户一致”优先原则。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应优

先满足本小区住户一致业主子女的入读需求，按照“住户一致”

优先原则进行分批有序录取。“住户一致”即适龄儿童户籍与父

（母）户籍、家庭住宅房（房产权利人仅为父母）三者一致。 

2．坚持就近就便入园原则。非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应遵循

辖区内相对就近原则招生。在有空余学额的幼儿园推行幼儿园

“长幼随园”服务举措。“辖区”指教辅室（中心）管理的地域

范围。 

（二）录取批次 

在学前教育资源有所富余的区域，各幼儿园可按录取批次与

监护人在招生管理系统上所报园所的排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预

录取。 

在学前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区域，原则上仍实行分批有序录

取，前一批次录取后仍有空额，方可录取下一批次，额满即止。

如集团化幼儿园符合条件适龄儿童数多于招生计划数，原则上先

在集团内调剂，后由教辅室（中心）在辖区内调剂。符合优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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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流动人口子女数多于招生计划数时，持有《浙江省居住证》

的适龄儿童以居住时长为序，其他适龄儿童在父母居住证符合条

件的前提下，以缴纳社会保险时间为序。 

1．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按以下顺序录取 

（1）适龄儿童家庭户房所在地属于配套幼儿园本小区范围 

第一顺序：本小区“住户一致”家庭的适龄儿童。 

第二顺序：适龄儿童户籍自出生日起挂靠在祖父母（外祖父

母）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户籍和住宅房均在本小区。 

第三顺序：适龄儿童户籍不在本小区，但家庭住宅房在本小

区，且住宅房产权利人仅为父母。 

（2）适龄儿童家庭户房所在地不属配套幼儿园本小区范围 

第一顺序：辖区内“住户一致”家庭的适龄儿童。 

第二顺序：适龄儿童户籍自出生日起挂靠在祖父母（外祖父

母）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户籍和住宅房均在本辖区。 

第三顺序：适龄儿童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家庭住宅房在本辖

区，且住宅房产权利人仅为父母。 

（3）适龄儿童户籍在鄞州区范围和实际居住在鄞州区 

第一顺序：适龄儿童户籍在配套幼儿园本小区范围内，但在

本小区无家庭住宅房。 

第二顺序：适龄儿童户籍在鄞州区内，但在本辖区无家庭住

宅房，而实际居住在本辖区。 

第三顺序：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适龄儿童。 

2．非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按以下顺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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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顺序：辖区内“住户一致”家庭的适龄儿童。 

第二顺序：辖区内有户籍无家庭住宅房的适龄儿童。 

第三顺序：辖区内无户籍有家庭住宅房的适龄儿童，住宅房

产权利人仅为父母。 

第四顺序：户籍在鄞州区内其他辖区，但实际居住在本辖区

的适龄儿童。 

第五顺序：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适龄儿童。 

七、工作要求 

（一）分级指导招生工作。各教辅室（中心）要做好辖区内

学前教育资源供需情况调研，并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辖

区内幼儿园招生工作。各幼儿园招生公告信息由教辅室（中心）

核定后统一报区教育局备案。 

（二）统筹协调各类需求。下列情况的适龄儿童，根据相关

政策安排就读园所。 

市区引进重点高层次人才子女，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军人

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烈士、英雄模范和因

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和在职消防救援

人员子女，华侨归侨子女、外籍华人子女、港澳台籍人员随带子

女，按有关规定执行。拆迁过渡家庭适龄儿童，凭拆迁过渡安置

协议，由教辅室（中心）统筹协调入园。 

（三）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幼儿园在招生过程中不得对适龄

儿童进行任何形式的测试和变相测试。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程序。

各幼儿园均须按计划进行招生，不得擅自改招、扩招。如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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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须提前向教辅室（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说明调整原

因和方案，经区教育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严格控制班级学额，

按规定年龄分班。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需根据《鄞州区幼儿

园举办托班的申报办法（试行）》操作，不得提前进行。 

（四）严肃招生工作纪律。幼儿园的招生工作纳入对镇（街

道）年度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并与幼儿园年检年审等挂钩。

各教辅室（中心）、幼儿园要成立相应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监

察小组，以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与规定，

坚决抵制招生中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对违规招生，违反有关收

费规定的，区教育局将进行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

民办幼儿园违规招生，视情况轻重，追究举办者责任，并采取停

发专项补助经费等处罚，直至取消办学资格。 

 

附件：1．2023年鄞州区各教辅室（中心）招生咨询电话 

2．鄞州区 2023年幼儿园招生情况汇总表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 

                                2023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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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鄞州区各教辅室（中心）招生咨询电话 
 

单    位 咨询电话 地      址 

城北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88274802 
18967860733 吉庆街 75号 

城南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中河街道、钟公庙街道） 

88221251 中河街道泰寓 28号 
（鄞州实验中学西校区内） 

大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瞻岐镇、咸祥镇、塘溪镇） 

88304877 
56179262 咸祥镇咸兴路竹山祥苑东侧商铺 767号 

东吴镇教辅室 88337268 东吴镇南路 50号 
（东吴镇中学内） 

五乡镇教辅室 88331036 
88485262 

五乡镇镇南路 1号 
（五乡镇中心小学内） 

邱隘镇教辅室 55716347 
55716274 

邱隘镇邱隘大道南端 
（邱隘实验小学内） 

云龙镇教辅室 88494268 云龙镇南丰路 7号 
（云龙镇中学内） 

横溪镇教辅室 56130916 横溪镇育星路 1280号 
（横溪镇中心小学内） 

姜山镇教辅室 83003886 天童南路 3301号 
（姜山镇中学内，原姜山实验中学） 

下应街道教辅室 89067933 下应街道立德路 25号 
（下应中心小学内） 

潘火街道教辅室 88343128 潘火街道金达路 215号 
（东南小学内） 

首南街道教辅室 88468463 首南街道句章东路 1526号 
（首南中学内） 

东钱湖镇教辅室 88327203 
88327205 

东钱湖镇紫金北路 268号 
（东钱湖镇中心小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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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鄞州区 2023年幼儿园招生情况汇总表 
 

幼儿园（以园区为单位） （盖章） 
园长签名： 

年龄段 小班 中班 大班 

实际招收 
班级数    

儿童数    

以下按园舍性质分别填写，与实际招收儿童数一致 

小区配套

幼儿园 

本小区

户籍 

住户一致    

其他情况    

仅有本小区房产    

辖区内

非本小

区户籍 

住户一致    

其他情况    

仅有辖区内非本小区房产    

鄞州区内其他辖区户籍    

流动人口子女    

统配 
六类政策生    

其他    

非小区配

套幼儿园 

本辖区

户籍 

住户一致    

其他情况    

仅有本辖区房产    

鄞州区内其他辖区户籍    

流动人口子女    

统配 
六类政策生    

其他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备注：表中“小班”情况以镇（街道）为单位汇总后于 2023年 5月 25日前上报基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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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                      2023年 3月 31日印发 
                                                         

 


